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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电大教﹝2021﹞23号 

关于参加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 

 

各分校（学院）、工作站、教学点（学习中心）及校内相关部门： 

根据国家开放大学《关于参加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国开学生函〔2021〕5 号）安排， 

为充分体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创”大赛理念，保

证学生以高质量项目参加大赛，推动宁夏开放大学创新创业工

作深入开展，形成新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现将相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参赛对象 

国家开放大学学历教育在读学生或毕业 5 年内的毕业生，

且年龄不超过 35周岁（1986 年 3月 1 日之后出生）。 

二、参赛项目要求 

1.参赛项目能够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下一代通讯技术、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

济社会各领域紧密结合，服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新产品、

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发挥互联网在促进产业升级以及信

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中的作用，促进制造业、农业、能源、

环保等产业转型升级；发挥互联网在社会服务中的作用，创新



网络化服务模式，促进互联网与教育、医疗、交通、金融、消

费生活等深度融合。 

2.参赛项目须真实、健康、合法，无任何不良信息，项目

立意应弘扬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参赛项目不得

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涉及的发明创造、专利技术、资源等必

须拥有清晰合法的知识产权或物权；抄袭盗用他人成果、提供

虚假材料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一经发现即刻丧失参赛

相关权利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 

3.参赛项目涉及他人知识产权的，报名时需提交完整的具

有法律效力的所有人书面授权许可书等；已在主管部门完成登

记注册的创业项目，报名时须提交营业执照、登记证书、组织

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证件的扫描件、单位概况、法定代表人情况、

股权结构等。参赛项目可提供当前真实财务数据、已获投资情

况、带动就业情况等相关证明材料。在大赛通知发布前，已获

投资 1000万元及以上或在 2020年及之前任意一个年度的收入

达到 1000 万元及以上的参赛项目，请在总决赛时提供投资协

议、投资款证明等佐证材料。 

4.参赛项目不得含有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

其他法律、法规的内容。须尊重中国文化，符合公序良俗。 

5.各分部、学院根据职教赛道相关要求参赛。已获本大赛

往届总决赛各赛道金奖和银奖的项目，不可报名参加本届大赛。 

三、比赛赛程 

以“国家开放大学宁夏分部”名义参加大赛职教赛道比赛，

国开大赛专委会聘请专家对各参赛团队进行业务指导和培训。 



（一）赛前动员视频会（2021 年 4 月下旬） 

国家开放大学组织召开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赛前动员视频会议，进行赛前动员。 

（二）参赛报名（2021 年 4 月—8 月） 

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制订各分校（学院）、工作站、教学

点（学习中心）最低参赛项目指标（见附件 1），各单位组织参赛

人员按要求通过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cy.ncss.cn）

或微信公众号（名称为“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或“中国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任一方式进行报名，确保完成指

标任务。 

报名系统开放时间为 2021 年 4月 15 日，截止时间由各地

省厅根据复赛安排自行决定，但不晚于 8 月 15日。“全国大学

生创业服务网”（cy.ncss.cn）的资料下载板块可下载学生操

作手册指导报名参赛，微信公众号可进行赛事咨询。 

（三）学校初赛（2021 年 6 月—8 月） 

根据学校自身特色和近年学生创新创业成果，广泛挖掘自

身优势和特色，认真组织动员学生参赛。学校初赛按下列程序

进行： 

1.组织赛前辅导：五月底前安排创新创业指导教师通过智慧

教室面向全区开展 2-3次专题辅导，各单位要积极动员，精心组织

学生收看辅导。 

2.组织学生报名：参赛团队按照参赛报名要求，在规定时

间内进行线上报名。 

3.组织学校初赛：成立大赛领导小组，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具体时间另行通知），为参赛团队指定指导教师，组织

学校初赛，对参加学校初赛的项目进行评审，产生推荐国开辅

导项目。 

（四）省级复赛及赛前辅导（2021 年 7 月—8 月） 

国开大赛专委会聘请专家对推荐的参赛项目进行预审并

给予网上培训指导，各参赛团队根据指导意见进行修改，在此

基础上选出优秀项目参加省级复赛，时间以教育厅通知为准。 

（五）全国总决赛（2021 年 10 月下旬） 

参加全国总决赛的候选项目，由国开大赛专委会聘请专家

按照总决赛评审要求，对参赛团队进行专项培训和现场指导。 

四、评审规则 

评审规则将在近期公布，可登录“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

（cy.ncss.cn）查看具体内容。 

五、奖励机制 

国家开放大学对入围全国总决赛并取得名次的参赛团队

予以奖励，宁夏开放大学对积极组织比赛的分校（学院）、工作

站、教学点（学习中心）进行表彰。 

1.参赛队 

入围总决赛获得名次的团队，国家开放大学将予以重奖。

所有获奖成员均获得“国家开放大学杰出创业者”称号。 

2.基层单位 

对于获得全国总决赛金、银、铜奖的分校（学院）、工作站、

教学点（学习中心），将获得宁夏开放大学创新创业集体奖；对

于积极组织比赛的分校（学院）、工作站、教学点（学习中心），



获得宁夏开放大学优秀组织奖。 

 

 

在大赛组织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请及时与宁夏开放大学联

系。 

联 系 人：杨晓燕（创新创业中心） 

陈文丽（远程教育处） 

联系电话：0951-5010075、2135016 

电子邮箱：2711579817@qq.com 

微 信 群： 

 

 

 

 

宁夏广播电视大学 

远程教育处 

2021 年 5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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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宁夏开放大学参加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指标分配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报名指标数 备注 

1 固原 10  

2 鲁宁 50  

3 贺兰 10  

4 红寺堡 2  

5 隆德 2  

6 新商务 30  

7 彭阳 10  

8 平罗 15  

9 青铜峡 16  

10 直属 50  

11 石嘴山 35  

12 双玉 14  

13 同心 4  

14 吴忠 10  

15 西吉 4  

16 新朔方 15  

17 盐池 6  

18 滨河 15  

19 永宁 30  

20 中宁 15  

21 中卫 20  

22 西北煤机 10  

总计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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